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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人民银行衡水市中心支行、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河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提出。

本标准由河北省金融学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人民银行衡水中心支行、沧州银行衡水分行、河北银行衡水分行。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深义、贾文瑞、滕朝阳、赵侃、李昆、李玲肖、彭城、李凤坤、

彭松亚、马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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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用报告代理自助查询网点管理规范

1 范围

为规范河北省商业银行个人信用报告代理自助查询业务管理，提升代理查询服务与管理

水平，确保个人信用信息安全，结合河北省实际，特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规定了商业银行营业网点个人信用报告代理自助查询服务环境、个人信用报告自

助查询机查询用户管理、自助查询机管理等基本内容。本规范适用于河北省辖区商业银行代

理查询网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征信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31 号）

《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5〕第 3 号）

《征信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1〕第 4 号）

GB/T 32320-2015 银行营业网点基本服务要求

GA 1280-2015 自动柜员机安全性要求

GA 745-2017 银行自助设备、自助银行安全防范要求

GB/T16676-1996 银行营业场所安全防范工程设计规范

GB/T18789.2-2016 信息技术 自动柜员机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银行营业网点 bank branches

由监管部门认可并颁发《金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面向社会提供金融服务的独立

营业场所。

3.2 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机 personal credit report self-service inquiry machine

在局域网内运行，为用户提供在服务器及相关业务系统的支持下，自助完成个人信用报

告查询打印等业务的专用设备。

3.3 个人信用报告代理查询点 personal credit report proxy query point

由金融机构自愿申请，中国人民银行选定，通过布放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机，代理中

国人民银行进行自助查询业务的商业银行网点。

3.4 自助服务 self-service

自助服务是指客户利用银行智能设备，无需银行人员授权、审核等干预，自助完成的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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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助查询机用户管理

4.1 用户申请

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成为代理查询点的银行营业网点，应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个人信用报

告自助查询机查询用户。

4.2 用户管理

个人信用报告查询用户应由代理查询点指定专人保管，不得任意透露查询用户信息。用户

限定用于绑定的自助查询机，不得使用此用户直接登录征信系统页面。用户保管人发生变更时，

应及时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提交变更申请。

5 自助查询机管理

5.1 机具

代理查询点自助查询机应满足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制定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

据库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终端技术及安全检测标准》，并带有自助查询机安全检测报

告及与提供商签订的信息保密协议。自助查询机应能接入河北省征信查询前置系统。自

助查询机在外观上不得留有 USB 接口。

5.2 布放

代理查询点自助查询机布放区域承重、面积范围、光线、温度、湿度等条件应符合设

备安装要求，且处于监控摄像头取像范围内，应确保24 小时不间断监控，录像回放能清晰显示

监控区域内人员活动情况、体貌特征和行为操作，影像记录保存时间不少于6个月。

5.3 新增、变更、撤销

自助查询机新增、变更或撤销后 2 个工作日内，代理查询点应及时向当地中国人民

银行备案。

5.4 检测

代理查询点应每年对自助查询机至少开展一次安全检测，也可委托具备信息安全相

关资质（包括但不限于具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检验机构认可证书、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服务一级资质、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信息技术服务管理认证

证书等）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安全检测。经检测不合格的设备应立即暂停服务，同时

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停用查询用户。

5.5 报废

自助查询机达到报废期限，需报废时，代理查询点应及时报告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按照

有关规定执行报废流程。

6 查询管理

6.1 代理查询点服务原则

代理查询点要充分认识到征信服务的重要性，以“安全、便民、高效”为原则，明

确岗位职责及服务标准，严格按照制度规定对外提供征信服务。

6.2 查询时间公布

代理查询点应向社会公布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时间，并按时对外提供服务，不得无故或以

非正当理由停止对外提供征信服务。

6.3 查询场所信息公示

代理查询点自助查询场所应张贴基本操作指引、收费公告、发票领取指南、当地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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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银行业务咨询电话等信息。

6.4 设备维护

设备维护应符合以下要求：

a）代理查询点应按时开关自助查询机，每日营业前做好自助查询机外观清洁工作，疫

情期间还应做好自助查询机及场所消毒工作。每日营业终了应切断自助查询机电源，防止

打印机因长时间通电导致发生故障。应定期对服务区进行巡检,检查监控设备运行状况，维

护查询秩序。疫情防控期间还应做好进入查询点人员的体温检测工作。

b）代理查询点应根据查询流量情况，配备充足的硒鼓、纸张等耗材，确保设备正常

运转。设备发生故障时应及时联系维保服务商报修，并张贴暂停服务公告。如遇故障严重

无法立即修复影响业务查询等情况时，应于故障处置前及故障处置完成业务查询恢复后分

别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报备。

6.5 人员服务

代理查询点自助查询机管理人员应对社会公众使用自助查询机提供现场指导和个

人征信业务咨询等服务，对待服务对象要热情友善、用语规范，杜绝发生因服务态度差

引发的投诉或举报事件。

6.6 收费提醒

当年三次及以上查询涉及收费的，代理自助查询机支持二维码支付及电子发票申领。需

使用现金交费的，代理查询点应提醒社会公众到中国人民银行信用报告查询窗口办理。

7 安全管理

7.1 紧急情况处理

代理查询点应加强安全管理意识，制定人员疏导等紧急情况处置预案并定期演练。如遇

突发状况，应按照处置预案妥善处置，并按处置预案规定时间报告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如

发生信息泄露或征信服务安全事件，中国人民银行将追究代理查询点及代理查询机构责任。

7.2 信息资料所有权

自助查询机所保存的各种信息资料所有权归中国人民银行所有，代理查询点应采取

措施维护自助查询机个人信息安全，不得复制、下载、存储、提供自助查询机产生的各

种信息资料。

7.3 代理查询点重大事项报备

代理查询点所属机构名称、股东、组织架构等发生变化，或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重整、

破产、解散等情形，或遭受重大行政处罚、司法调查、监管部门处罚或涉及重大诉讼或群

体性诉讼等情形，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实际情况暂停或终止自助查询机查询服务。一旦发

生上述情况，代理查询点要及时以书面形式报告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并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7.4 安全问题处理

中国人民银行发现或有理由相信代理查询点出现危及、可能危及征信系统安全的行为、违

反《征信业管理条例》等管理要求引发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时，将要求代理查询点对自身系统

进行检查并提出完善建议和整改要求，视问题严重程度及处置情况暂停或终止自助查询机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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